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建立大学生成

才的服务与保障体制，使大学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解民情，

树立自强自立，热爱劳动的意识，根据根据《高等学校勤工

助学管理办法》（教财〔2007〕7 号），结合我院实际，特制

订本办法。学生私自在校外打工，不在本办法规定之列。 

第二条   学院提倡和支持大学生在完成本专业学习任

务的前提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健康有益的勤工助学活动，

学院把勤工助学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积极加以组

织和引导，充分发挥学校各有关部门的作用，加强对我院勤

工助学的管理与协调，主动为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提供指

导、服务和保障。 

第三条   勤工助学由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对学生勤工

助学实施管理，确保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校外用

人单位聘用学生勤工助学，须向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请，提

供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和相关的证明文件。经审核同意，学校

资助管理中心组织推荐适合用人单位工作要求的学生参加

勤工助学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资助管理中心许可，不

得在校园范围内招录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或者进行各种经营

性活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管理 

第四条   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各类学生勤工助学

活动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其工作职责： 

1、在校资助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勤工助学工作。对校

内勤工助学岗位的设定、用工要求、计酬标准、酬金发放等

工作进行审核和批准，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实施规范管

理。同时对勤工助学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及处理； 

2、积极开拓校内学生勤工助学岗位，为学生参加校内

勤工助学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3、与校外单位联系，在确保安全、不影响学生和没有

不良社会影响的前提下，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活动； 

4、开展必要的学生勤工助学岗位培训。 

第五条   学院内部各单位和部门设置勤工助学岗位，

须填写书面申请，经学院领导批准后，由资助管理中心统一

安排学生。院内营业性或经营承包部门需要勤工助学学生，

由用人部门向资助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双方协

商劳动报酬的支付方式。 

第六条   勤工助学的参加对象 

1、凡在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专科生均有资格参加学

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 

2、学生应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不能占用学习时间，每周参加勤工助学的工作时间，一般不



超过 8 小时； 

3、凡所学课程有不及格者，一般不予安排参加勤工助

学； 

第七条   学生勤工助学申请流程 

1、本人申请 

每学期开学后，资助管理中心公布当学年勤工助学固定

岗位，符合条件的学生到辅导员处填写《校内勤工助学岗位

申请表》；  

2、初次筛选 

同等条件下，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优先；符合用

工需要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优先； 

3、面试 

资助管理中心根据用工单位需求，组织初次筛选出的学

生进行面试，确定上岗名单； 

4、培训上岗 

资助管理中心协助用工单位对学生进行岗前培训； 

5、考核 

用工单位对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每月进行工作考核，并

将每月勤工助学考核表及工资签收单复印件交资助管理中

心。 

第三章  经费和报酬 

第八条   用于支付学校内部勤工助学活动的经费，列



入学生资助工作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学生勤工助学的劳动

报酬标准视工作性质、工作情况确定，学院保护学生的诚实

劳动所获得的报酬。 

第九条   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劳动报酬，由院内用工

单位或部门负责制表，学生资助工作中心负责审批，财务处

负责发放工资。  

1、校内固定岗位计酬标准：不低于上海市政府或有关

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适当

上下浮动。每小时的报酬不低于 10 元，每周工作时间不超

过 8 小时。 

2、校内临时岗位计酬标准：可参照上海市政府或有关

部门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合理确定。校内用工每天报酬

一般不低于 50 元。 

3、校外岗位计酬标准：不低于上海市政府或有关部门

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由用人单位、学校与学生协商确定，

并签署三方协议。 

第十条   报酬发放 

1、固定岗位勤工助学的学生工资，每月由学院财务处

直接划至学生个人银行卡。 

2、临时岗位勤工助学的学生工资，由用工单位或部门

发放现金。 

第十一条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必须遵守上海市



有关的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用工单位的规章制

度，履行勤工助学活动中的各项义务。学生必须在认真完成

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任务、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的

基础上，再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第十二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学校将不再提

供勤工助学岗位： 

1、多次拒绝资助管理中心安排者； 

2、在勤工助学期间，考试不及格者； 

3、未完成规定学时，经常无故旷课者； 

4、不接受岗前培训，未经请假多次不到岗者； 

5、隐瞒真实情况，向学校、用工单位提供虚假材料者； 

6、在勤工助学期间，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受到警

告处分及以上者。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凡具有本院学籍的全日制学生参加勤工助

学活动，均适用本办法。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学生处负责制

定和解释，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